台州市卫生局文件

台卫发〔2011〕77  号
关于做好2011年度全市高级卫生专业技术

资格评审推荐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县（市、区）卫生局，市直属医疗卫生单位,市级有关单位：

 根据浙江省卫生厅《关于2011年度全省卫生高级专业技术

资格评审工作的通知》（[image: image20.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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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和原省人事厅《关于印发<浙江省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浙人专〔2006〕351号)等文件精神，现就2011年度全市卫生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审材料报送时间：台州市卫生技术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推荐卫技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将于7月下旬进行，我局于8月10日前评审材料报送省卫生厅。请各县（市、区）、市级各单位务必于2011年7月5日前，将评审材料上报台州市卫生局,逾期不予受理。

二、评审材料报送要求：申报采取网络和纸质申报相结合的方式，申报对象在网上填写个人申报信息（网址：http://zcsb.zjwst.gov.cn），各单位要对个人填报信息认真审核，保证填报信息的准确和规范。评审材料按照浙卫发〔2011〕127号附件2执行要求，规范整理装订，对不符合要求的评审材料不予受理。其中《高级卫技职务任职资格人员情况综合表》上报份数，西医药专业一式45份、中医药专业一式35份，《评审对象资格审查花名册》一式3份（同时将电子表格发至邮箱tsy1222@126.com），必须经县（市、区）卫生局、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审核盖章；《高级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名单表》一式3份，由卫生局盖章后同时报我局。

三、认真做好资格审查：各单位必须认真做好申报对象资格审查，层层审核、认真把关，确保评审材料规范、真实。申报人员应填写《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材料真实性保证书》，所在单位负责人签名、单位盖章，以示负责。实行申报对象公示制度，我市公示时间统一定在2011年6月25日至7月1日，公示期为7天，我局举报电话为88536397，各县（市、区）卫生局要公布县、市两级举报电话。各单位对申报对象综合表在原单位进行公示，公示情况以书面形式随同评审材料一起上报，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各单位要认真调查核实，并将调查核实结果报我局备案。如发现伪造申报材料、弄虚作假者，一律取消评审资格，情节严重的，进行全市通报，三年内不得申报。
四、评审费收费标准：根据浙江省物价局、财政厅《关于调整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收费标准的通知》（浙价费〔2002〕229号）精神，便于将评审费上缴省厅，各单位在上报评审材料同时，按规定向台州市卫生局缴付高级职务评审费每人430元。由各县（市、区）卫生局、各单位将考试费直接存入单位编号：360101 台州市财政局，开户行：台州市工商银行营业部，帐号：1207021209049777728；汇款时务必在款项来源栏内注明“××县（市、区）卫技高评费”字样；同时将缴款回执交台州市卫生局计财处，计财处按各地申报名单和缴款单开局并开具浙江省非税收入统一发票。

五、其他有关事项：申报对象评审条件严格按浙卫发〔2010〕144号文件执行。经台州市卫生专业技术中级职务评审委员会推荐通过人员，必须参加浙江省卫生厅组织的2011年度全省卫生专业技术资格人机对话考试，考试成绩作为省卫技高评委评审的重要依据之一。考试时间拟安排在2011年10月进行，具体事项另行通知。
有关外省调入人员、留学人员、英语、计算机、知识更新以及在四川抗震救灾相关人员享受的优惠政策按市人事局《关于印发2011年度市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计划及有关事项的通知》（台人专〔2011〕160号）规定执行。
今年卫技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时间紧、任务重、政策性强，希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合理安排时间，落实专门人员负责，集中时间精力，顺利完成我市卫技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推荐工作。

附件：1．《关于2011年度全省卫生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
的通知》（[image: image6.wmf]浙卫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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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二○一一年六月七日
浙江省卫生厅文件

浙卫发〔2011〕127 号
关于2011年度全省卫生高级专业技术
资格评审工作的通知

各市、义乌市卫生局，厅直属各单位，高等医学院校及附属医院，省级有关单位：

为认真做好2011年度全省卫生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根据原省人事厅《关于印发〈浙江省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浙人专〔2006〕351号）等有关文件精神，经我厅研究，并商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同意，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地区各单位要严格按国家和省有关文件规定，认真做好推荐工作。推荐评审的文件依据请参阅我厅《关于印发〈卫生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文件依据及要点摘录〉的通知》（浙卫人〔2009〕36号）、《关于印发2008年度全省卫生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若干具体问题解答的通知》（浙卫发〔2008〕149号）和《关于印发评审卫生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医学卫生刊物名录的通知》（浙卫发〔2010〕138号）。

二、申报对象必须按申报的专业（详见附件1），参加我厅统一组织的人机对话考试。人机对话考试成绩当年有效，作为评审的重要参考依据。考试的时间及有关事项我厅另行通知。

三、申报对象应按从事专业选择相应专业申报评审，不得随意更改申报专业。其中部分专业应具备执业医师、执业护士资格。申报临床类、中医类社区卫生高级专业技术资格，限报全科医学、全科医学（中医类）专业。

四、申报采取网络和纸质申报相结合的方式，申报对象在网上填写个人申报信息（网址：http://zcsb.zjwst.gov.cn），单位对个人填报信息进行审核确认后，经当地卫生和人力社保部门审核推荐后逐级上报。
五、各地区各单位要严格按评审材料（详见附件2）的要求，认真做好审核、整理等工作，并于2011年8月10日前将有关评审材料上报我厅人事处，其中副高级评审权单位报送评审人员名册。对逾期或不符合要求的上报材料，我厅不予受理。

六、上报材料要求在本单位进行公示，接受群众监督，公示时间为7天。对群众反映的问题，有关单位要认真调查核实，并将结果上报我厅人事处备案。对弄虚作假者，要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七、申报对象每人缴评审费280元，由市卫生局和有关单位统一收缴后汇给我厅，帐号：浙江省财政厅非税收入结算分户，33001613535050006389，省建行业务经营部，并在用途栏内注明“卫技高级职称评审费”字样。
八、根据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援藏、援疆、援青专业技术人员确认专业技术资格有关问题的通知》（浙人社发〔2011〕145号）规定，援非医疗队专业技术人员只确认副高级专业技术资格，正高级专业技术资格仍通过参加统一评审取得，但可免予职称外语、计算机应用能力及人机对话业务考试。 

卫生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工作任务重。各地区各单位要切实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周密安排，严格按本通知要求做好有关工作，以确保2011年度评审工作的顺利完成。在工作中遇到的情况和问题，请及时与我厅人事处联系，联系人：黄卫华，联系电话：0571-87709029。本通知要求传达到有卫生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申报对象的单位。

附件：1．浙江省卫生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专业目录

          2．上报材料目录和要求

                      二○一一年六月二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1

浙江省卫生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专业目录
	序号
	申 报 专 业
	要求具备
执业资格
	备  注

	1
	全科医学
	临床
	

	2
	内科学
	临床
	

	3
	心血管内科学
	临床
	

	4
	呼吸内科学
	临床
	

	5
	消化内科学
	临床
	

	6
	肾内科学
	临床
	

	7
	神经内科学
	临床
	

	8
	内分泌学
	临床
	

	9
	血液病学
	临床
	

	10
	传染病学
	临床
	

	11
	急诊医学和重症医学
	临床
	

	12
	普通外科学
	临床
	

	13
	骨外科学
	临床
	

	14
	胸心外科学
	临床
	

	15
	神经外科学
	临床
	

	16
	泌尿外科学
	临床
	

	17
	小儿外科学
	临床
	

	18
	烧伤外科学
	临床
	

	19
	整形外科学
	临床
	

	20
	康复医学
	临床
	

	21
	妇产科学
	临床
	

	22
	计划生育
	临床
	限评审正高

	23
	儿科学
	临床
	

	24
	眼科学
	临床
	

	25
	耳鼻咽喉科学
	临床
	

	26
	皮肤与性病学
	临床
	

	27
	精神病学
	临床
	

	28
	肿瘤内科学
	临床
	

	29
	肿瘤外科学
	临床
	

	30
	肿瘤放射治疗学
	临床
	

	31
	放射医学
	临床
	

	32
	超声医学
	临床
	

	33
	核医学
	临床
	

	34
	麻醉学
	临床
	

	35
	病理学
	临床
	

	36
	临床医学检验临床基础检验
	临床
	

	37
	临床医学检验临床化学
	临床
	

	38
	临床医学检验临床免疫
	临床
	

	39
	临床医学检验临床血液
	临床
	

	40
	临床医学检验临床微生物
	临床
	

	41
	口腔医学
	口腔
	

	42
	口腔内科学
	口腔
	

	43
	口腔颌面外科学
	口腔
	

	44
	口腔修复学
	口腔
	

	45
	口腔正畸学
	口腔
	

	46
	职业卫生
	公卫
	

	47
	环境卫生
	公卫
	

	48
	营养与食品卫生
	公卫
	

	49
	学校卫生与儿少卫生
	公卫
	

	50
	放射卫生
	公卫
	

	51
	传染性疾病控制
	公卫
	

	52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控制
	公卫
	

	53
	地方病控制
	公卫
	

	54
	寄生虫病控制
	公卫
	

	55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
	公卫
	

	56
	卫生毒理
	公卫
	

	57
	妇女保健
	临床、公卫
	

	58
	儿童保健
	临床、公卫
	

	59
	护理学
	护士
	

	60
	内科护理
	护士
	

	61
	外科护理
	护士
	

	62
	妇产科护理
	护士
	

	63
	儿科护理
	护士
	

	64
	医院药学
	
	

	65
	药物分析
	
	限评审正高

	66
	临床营养
	
	

	67
	临床医学检验临床基础检验技术
	
	

	68
	临床医学检验临床化学技术
	
	

	69
	临床医学检验临床免疫技术
	
	

	70
	临床医学检验临床血液技术
	
	

	71
	临床医学检验临床微生物技术
	
	

	72
	心电图技术
	
	限评审副高

	73
	脑电图技术
	
	限评审副高

	74
	病理学技术
	
	

	75
	放射医学技术
	
	

	76
	超声医学技术
	
	

	77
	核医学技术
	
	

	78
	康复医学技术
	
	

	79
	口腔医学技术
	
	

	80
	理化检验技术
	
	　

	81
	微生物检验技术
	
	　

	82
	全科医学（中医类）
	中医
	

	83
	中医内科学
	中医
	

	84
	中医妇科学
	中医
	

	85
	中医儿科学
	中医
	

	86
	中医肿瘤学
	中医
	

	87
	中医外科学
	中医
	

	88
	中医眼科学
	中医
	

	89
	中医耳鼻喉科学
	中医
	

	90
	中医皮肤与性病学
	中医
	

	91
	中医骨伤学
	中医
	

	92
	中医推拿学
	中医
	

	93
	中医针灸学
	中医
	

	94
	中西医结合内科
	中医
	

	95
	中西医结合外科
	中医
	

	96
	中药学
	
	


附件2
上 报 材 料 目 录 和 要 求

一、各地区、各单位应提交的评审材料
（一）上报评审报告（委托评审书）1份。
（二）卫生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网上申报系统导出数据1份。
（三）评委会申报对象资格审查花名册一式3份（A3纸）。
（四）卫生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名单表1份（A3纸）。
（五）破格推荐卫生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审批表1份。
二、装入个人材料袋的材料及要求
（一）基本情况材料
请按以下次序装订成册：
1．本册材料目录1份。
2．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材料真实性保证书1份。

3．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1份。

4．中、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复印件1份。

5．中、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聘任书复印件1份。

6．执业医师、执业护士资格证书及执业证书复印件各1份。

7．外语考试合格证书复印件或外语免试审核表1份。

8．计算机应用能力考核合格证书复印件或计算机应用能力考核免试审核表1份。

9．继续医学教育学分证书复印件1份。

10．破格推荐卫生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审批表1份。

11．科研成果及有关获奖证书（证明）复印件各1份。

12．个人获得的有关荣誉证书复印件各1份。

13．晋升前下农村（社区）情况证明1份。

14．个人其他材料各1份。

（二）论著、论文代表作 
论著、论文代表作（申报正高限提供8篇，申报副高限提供5篇）原件1份。请按《综合表》所列次序装订成册（单本厚度超过200页的，可以不装订）。
（三）不装订成册的材料
1．推荐评审卫生高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情况综合表一式15份（A3纸）。
2．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一式3份。

三、上报材料的其他要求

（一）申报材料要求真实、规范、完整，申报材料中所有需要加盖公章的栏目必须加盖公章。职称、聘任、执业等资格证书，必须复印全部内容。
（二）申报对象的综合表、职称外语免试表、计算机应用能力免试表、破格推荐表必须由申报系统中生成，自行打印无效。

（三）复印件必须与原件核对，签署“核对无误”字样，加盖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公章，并有经办人签字和落款时间。
（四）提供的论文、论著，必须是在任现职期间，以第一作者（或SCI通讯作者）发表，并有正式刊号或书号。不符合要求的论文、论著不得提供。

（五）申报社区系列资格提供的三级论文，必须提供新闻出版总署网站（网址：http://www.gapp.gov.cn）期刊在线查询结果打印页，并由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审核人签名，加盖单位印章，并粘贴在杂志封面。

（六）申报材料袋必须为纸袋，质地坚硬，不易破裂，并在材料袋显著部位标：地级市名称、单位名称、申报人姓名、申报专业名称、申报资格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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